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宁政办发〔2023〕11号


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南京市生态空间

保护区域监督管理和考核办法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府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南京市生态空间保护区域监督管理和考核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3年2月24日
（此件公开发布）

南京市生态空间保护区域监督

管理和考核办法

第一条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建立最严格的生态空间监管制度。根据《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关于印发〈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监督办法（试行）〉的通知》（国环规生态〔2022〕2号）、《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规划的通知》（苏政发〔2020〕1号）、《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苏政办发〔2021〕20号）等文件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生态空间保护区域，是指国家和省批复同意的生态保护红线和生态空间管控区域，具体包括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遗迹保护区、湿地公园、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洪水调蓄区、重要水源涵养区、重要渔业水域、重要湿地、清水通道维护区、生态公益林、特殊物种保护区。

第三条  生态空间保护区域的保护与监督管理，坚持属地保护与分级管理、统一监管与分类监管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市政府对划定并严守生态空间保护区域工作负总责，统筹推进全市生态空间保护区域保护工作。

江北新区管委会、各区人民政府、钟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是各有关生态空间保护区域的保护责任主体（以下简称“各保护责任主体”），负责本辖区生态空间保护区域的日常监管、保护区域的优化调整、新建项目的有限人为活动论证等牵头工作。各保护责任主体应制定本辖区内生态空间保护区域监督管理实施细则。

钟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负责钟山风景名胜区、雨花台风景名胜区规划范围内涉及生态空间保护区域的日常巡查、项目审核和优化调整等各项管理工作，具体开展生态空间保护区域全域的常规监督管理，参与新建项目的有限人为活动论证工作。

第五条  市生态环境局牵头负责生态空间保护区域生态环境监督和考核工作，具体包括：

（一）开展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监督工作，对生态保护红线调整方案的生态环境影响提出审核意见，对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实行严格的生态环境监督；

（二）会同规划资源、绿化园林、水务、农业农村等有关部门对生态空间管控区域人类活动情况进行卫星遥感监测，不定期开展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联合执法，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规活动；

（三）拟定和完善生态空间保护区域监督管理和考核办法；

（四）统一组织对各生态空间保护区域开展保护实效评估和考核，并反馈评估考核结果；

（五）统一组织市级部门、各保护责任主体接受国家、省有关考核；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牵头负责生态空间保护区域的划定调整等工作，具体包括：

（一）会同绿化园林、生态环境、水务、农业农村等行业主管部门，强化对生态保护红线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严格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实施监督；

（二）对生态空间保护区域进行划定和优化调整，发生调整的区域以国家或省正式批复的调整方案为准，同时更新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并落实信息共享；

（三）会同生态环境、绿化园林、水务、农业农村等行业主管部门及各保护责任主体落实生态空间保护区域勘界定标，根据生态空间保护区域范围和界线，设置生态空间保护区域标识牌和边界标志，并向社会公开；

（四）配合市有关部门做好疑点项目范围与生态空间保护区域的比对核实；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六条  市生态环境局、市绿化园林局、市水务局、市农业农村局等各生态空间保护区域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对主管的生态空间保护区域依法进行分类管理、日常监督和考核，细化各有关类型生态空间保护区域的监督管理措施并执行，做好优化调整、有限人为活动论证的技术指导和审核。具体分工如下：

市生态环境局负责全市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

市绿化园林局负责全市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重要湿地、生态公益林、地质遗迹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

市水务局负责全市洪水调蓄区、重要水源涵养区、清水通道维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

市农业农村局负责全市重要渔业水域、特殊物种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七条  江北新区管委会、各区人民政府应指定辖区内每块生态空间保护区域的区级行业主管部门和日常管理单位，日常管理单位承担日常巡查、维护及问题整改等任务。

第八条  市、区两级应建立生态空间保护区域监管联席会议制度，生态环境部门作为召集人定期召开会议，交流生态空间保护区域保护工作，协调解决疑点、难点问题。其他具有监管职责的各有关部门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向生态环境部门提出召开联席会议的建议。

第九条  监管内容包括生态空间保护区域内违法违规开发建设活动，侵占、破坏生态空间保护区域内土地，盗伐林木，猎捕采伐、破坏珍稀濒危和受保护物种，非法直接或间接排放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移动和破坏生态保护设施等行为。

第十条  生态保护红线应当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各类生态空间管控区域已有法律法规规定的，优先执行其法律法规。

第十一条  根据市政府部署安排，市生态环境局、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每年会同绿化园林、水务、农业农村等行业主管部门，采用遥感监测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实施生态空间保护区域人类活动监测；对监测发现的问题、交办的疑点问题及公众举报线索，由各保护责任主体进行具体核实和处理，行业主管部门做好监督指导。

第十二条  市生态环境局、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牵头向各保护责任主体、市级行业主管部门移交发现问题清单，明确整改要求和整改时限，督促生态空间保护区域保护责任主体制定整改方案。

各保护责任主体组织日常管理单位编制整改方案，日常管理单位严格按照整改方案开展整改工作，各保护责任主体应当加大调度、通报等工作力度，督促落实整改任务及措施。

市级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对主管的生态空间保护区域问题整改加强督促，做好指导。

上级部门交办问题的整改，按上级部门要求执行。

第十三条  整改任务完成后，日常管理单位开展自查自验。具备验收条件后，日常管理单位制作销号台账并报保护责任主体核定。保护责任主体召开销号验收会议，市生态环境局、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和市级行业主管部门参加，通过听取汇报、查验台账资料、现场核查、专家咨询等方式，对申请验收销号整改任务的措施落实、目标完成情况等进行验收核实，形成验收意见。

第十四条  实行年度考核制度。生态空间保护区域的监督管理评估对象为各保护责任主体。

第十五条  生态空间保护区域监管的评估内容包括：

（一）生态空间保护区域制度建设情况，包括制定监督管理制度、分解年度工作任务、建立健全投融资机制；

（二）生态空间保护区域监督管理情况，包括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落实管控措施；

（三）生态空间保护区域保护成效；

（四）生态空间保护区域工作突出亮点，包括扩大生态空间保护区域保护面积、提升管护级别，开展保护优秀工程示范，组织开展科学研究、宣传教育和科学知识普及工作，推进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第十六条  市级生态空间保护区域的监督管理评估考核按如下程序进行：

（一）区级自评。每年1月底前，各保护责任主体总结上年度所辖生态空间保护区域的制度建设、监督管理、保护成效、突出业绩等情况，形成自评材料，上报市政府。自评材料包括自评报告、自评表和工作台账材料。

（二）市级台账复核。每年2月开始，各参与考核的市级有关部门根据考核分工，对各保护责任主体上报的自评材料进行复核，复核意见统一交市生态环境局汇总。

（三）市级现场抽查。每年2月开始，市生态环境局会同各参与考核的市级有关部门对生态空间保护区域保护情况进行抽查，可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抽查意见统一交市生态环境局汇总。

（四）综合评定。每年3月开始，市生态环境局汇总各参与考核的市级有关部门的复核意见和现场抽查意见，形成综合评定结果。

第十七条  生态空间保护区域监督管理评估结果上报市政府同意后向各保护责任主体通报，同时作为当年度市级生态补偿转移支付资金测算、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创建等的重要依据。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市政府关于印发南京市生态红线区域保护监督管理和考核暂行规定的通知》（宁政发〔2014〕289号）同时废止。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监委，市法院，市检察院，南京警备区。

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3年2月2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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